臨床醫學所修習所外學分數(4學分(含)以內)
納入畢業學分申請表
務必於選課確認前申請完畢，逾期恕不受理，也無法事後追認。
	姓名
	
	入學年度
	

	學號
	
	指導老師
	

	修習所外學分數，計      學分     

	學院
	
	科系
	

	科目
	
	學分
	

	主負責老師
	
	申請日期
	

	修習原因





	學生簽名：


	指導教授審核：
同意選修納入畢業學分
同意選修不納入畢業學分
不同意選修

簽名：

	以上欄位請申請者填妥並請指導教授簽妥後，並逕送所辦

	所長核示：
同意指導教授審核
另行裁示：

簽名：




法源：依研究生章程第三章第七條辦理。
第三章	註冊、選課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條　研究生入學註冊後，依各該學系(所)規定之科目表辦理選課，其應修課程及研究論文須經指導教授及學系(所)主任（所長）核准。
